乡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涉企行政检查事项目录清单

说  明

乡宁县人社局涉企行政检查26项（1-26）。

责任主体：法规信访股25项（1-25），社会保险股1项（26）。

实施主体：劳动保障维权中心25项（1-25），工伤认定办1项（26）。

	序号
	事项名称
	检查主体
	检查对象
	检查方式
	事项依据
	备注

	1
	用人单位制定的劳动规章制度是否违反法律法规
	乡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县域内企业
	实地
	《劳动合同法》八十九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 规定未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
	用人单位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是否违反法律法规
	乡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县域内企业
	实地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条：用人单位直接涉及 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3
	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合同文本是否载明劳 动合同法规定的劳动合同必备条款
	乡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县域内企业
	实地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一条：用人单位提供的 劳动合同文本未载明本法规定的劳动合同必备条款或者用人单位未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者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4
	用人单位是否将劳动合同本交付劳动者
	乡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县域内企业
	实地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一条：用人单位提供的 劳动合同文本未载明本法规定的劳动合同必备条款或者用人单位未将劳动合同文本交付劳动者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5
	用人单位是否违反劳动合同法规定约定试用期
	乡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县域内企业
	实地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三条：用人单位违反本 法规定与劳动者约定试用期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违法约定的试用期已经履行的， 由用人单位以劳动者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准， 按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的期间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6
	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是否依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乡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县域内企业
	实地
	《劳动法》第九十一条：用人单位有下列侵害 劳动者合法权益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 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一）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 动者工资的；（二）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 （三）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 （四）解除劳动合同后，未依照本法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
	

	7


	用人单位是否按照劳动合同法规定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
	乡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县域内企业
	实地
	《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九条：用人单位违反本 法规定未向劳动者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书面证明，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8


	用人单位是否按照劳动法规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
	乡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县域内企业
	实地
	《劳动法》第九十八条：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 定的条件解除劳动合同或者故意拖延不订立劳动合同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9
	用人单位是否存在违法公布劳动者个人信息
	乡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县域内企业
	实地
	《山西省劳动合同条例》第四十条：用人单位未经劳动者本人同意公开其个人资料有关信息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给予警告；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0
	用人单位是否阻挠职工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或者阻挠上级工会帮助、指导职工筹建工会
	乡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县域内企业
	实地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九条：用人单位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一）阻挠劳动者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或者 阻挠上级工会帮助、指导劳动者筹建工会的； （二）无正当理由调动依法履行职责的工会工 作人员的工作岗位，进行打击报复的；（三） 劳动者因参加工会活动而被解除劳动合同的； （四）工会工作人员因依法履行职责被解除劳动合同的。
	

	11
	用人单位是否对依法履行职责的工会工作人员无正当理由调动工作岗位，进行打击报复
	乡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县域内企业
	实地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九条：用人单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一）阻挠劳动者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或者阻挠上级工会帮助、指导劳动者筹建工会的；（二）无正当理由调动依法履行职责的工会工作人员的工作岗位，进行打击报复的；（三） 劳动者因参加工会活动而被解除劳动合同的；（四）工会工作人员因依法履行职责被解除劳动合同的。
	

	12
	职工是否因参加工会活动而被解除劳动合同或工会工作人员因履行工会法规定的职责而被解除劳动合同
	乡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县域内企业
	实地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九条：用人单位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一）阻挠劳动者依法参加和组织工会，或者阻挠上级工会帮助、指导劳动者筹建工会的；（二）无正当理由调动依法履行职责的工会工作人员的工作岗位，进行打击报复的；（三） 劳动者因参加工会活动而被解除劳动合同的；（四）工会工作人员因依法履行职责被解除劳动合同的。 
	

	13
	用人单位是否依法安排职工休年休假或对不休假职工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赔偿金
	乡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县域内企业
	实地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七条：单位不安排职工休年休假又不依照本条例规定给予年休假 工资报酬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事部门或者劳动保障部门依据职权责令限期改正； 对逾期不改正的，除责令该单位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外，单位还应当按照年休假工资报酬的 数额向职工加付赔偿金；对拒不支付年休假工资报酬、赔偿金的，属于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所在单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属于其他单位的，由劳动保障部门、人事部门或者职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14
	用人单位是否在高温条件下违反规定安排劳动者作业
	乡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县域内企业
	实地
	《劳动法》第五十二条：用人单位必须建立、健全劳动安全卫生制度，严格执行国家劳动安全卫生规程和标准，对劳动者进行劳动安全卫生教育，防止劳动过程中的事故，减少职业危害。
	

	15
	用人单位是否按规定支付高温补贴
	乡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县域内企业
	实地
	《劳动法》第五十四条：用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对从事有职业危害作业的劳动者应当定期进行健康检查。
	

	16
	用人单位是否有下列行为之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或者国家规定及时足额支付 劳动者劳动报酬；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安排加班不支付加班费
	乡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县域内企业
	实地
	《劳动法》第九十一条：用人单位有下列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情形之一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以责令支付赔偿金：（一）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的；（二）拒不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工资报酬的； （三）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的； （四）解除劳动合同后，未依照本法规定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
	

	17
	用人单位是否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 、第八十七条规定，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 倍的工资或者赔偿金
	乡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县域内企业
	实地
	《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用人单位依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或者应当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而未支付的，劳动行政部门应当责令用人单位支付。
	

	18
	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工资是否低于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乡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县域内企业
	实地
	《山西省最低工资规定》第十八条：用人单位发给劳动者的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补足低于标准的部分，同时支付低于部分25%的经济补偿金；情节严重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责令按相当于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经济补偿总和的1至5倍支付劳动者赔偿金。
	

	19
	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是否存在未依法提供就业服务
	乡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县域内企业
	实地
	《山西省就业促进条例》第三十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未依法提供就业服务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处分。
	

	20
	企业是否依法对本单位的职工和准备招用的人员实施职业教育、提取和使用职工教育经费
	乡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县域内企业
	实地
	《就业促进法》第六十七条：违反本法规定，企业未按照国家规定提取职工教育经费，或者挪用职工教育经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并依法给予处罚。
	

	21
	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是否载明劳动合同必备条款
	乡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县域内企业
	实地
	《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一款：劳务派遣单位是本法所称用人单位，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劳务派遣单位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的劳动合同，除应当载明本法第十七条 规定的事项外，还应当载明被派遣劳动者的用工单位以及派遣期限、工作岗位等情况。
	

	22
	劳务派遣单位是否与劳动者签订二年以上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乡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县域内企业
	实地
	《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二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按月支付劳动报酬；被派遣劳动者在无工作期间，劳务派遣单位应当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向其按月支付报酬。
	

	23
	被派遣劳动者在无工作期间，劳务派遣单位是否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向其按月支付报酬
	乡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县域内企业
	实地
	《劳动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二款：劳务派遣单位应当与被派遣劳动者订立二年以上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按月支付劳动报酬；被派遣劳动者在无工作期间，劳务派遣单位应当按照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向其按月支付报酬。
	

	24
	用工单位决定使用被派遣劳动者的辅助性岗位，是否履行了《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三条第三款的法定程序
	乡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县域内企业
	实地
	《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有 第（一）项、第（二）项或者第（三）项规定的行为的，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一）无理抗拒、阻挠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二）不按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要求报送书面材料，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据的；（三）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拒不履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理决定的；（四）打击报复举报人、投诉人的。违反前款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5
	用工单位是否违法退回被派遣劳动者
	乡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县域内企业
	实地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十三条 被派遣劳动者有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情形的，在派期限届满前，用工单位不得依据本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将被派遣劳动者退回劳务派遣单位；派遣期限届满的，应当延续至相应情形消失时方可退回。
	

	26
	工伤认定调查
	乡宁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县域内企业
	实地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九条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职工、工会组织、医疗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工伤认定办法》第九条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可以根据需要对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调查核实。
	




